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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李以泰、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高
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绍兴市城市公交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绍兴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绍
兴市荣荣广告有限公司、绍兴市旅游局、杭州明沁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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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5）浙民三终字第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以泰，男，1944年2月26日出生，住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218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孔夏雨，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兰加余，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雁南艺术品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182号。  

法定代表人童靓，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虹，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中兴南路186号。  

法定代表人宣传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俞兆洪，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杨，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延安路481号。  

法定代表人宣传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楼韬，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中山北路631号晶晖商务大厦17楼A、B座。  

法定代表人詹华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许明，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城市公交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绍兴市镜湖新区灵芝镇后墅村。  

法定代表人徐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昌安后墅。  

法定代表人徐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荣荣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蕺山街道中兴路现代大厦B幢807室。  

法定代表人陈关荣，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旅游局，住所地绍兴市龙山后街110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新，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童明明，男，1956年10月7日出生，该局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明沁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0号裕达大厦1502室。  

法定代表人郑高阳，总经理。  

原审被告绍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胜利西路163号。  

法定代表人张全如，市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许刚，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处长。  

案由：著作权侵权纠纷  

上诉人李以泰、杭州雁南艺术品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南公司）、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迅故里

公司）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杭民三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该判。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系李以泰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发表于1974年10月21日的《杭州日报》。画的

背景是鲁迅的书房，鲁迅左手持烟，烟纹袅袅，右手指用力地按在翻开的书上，整个人挺拔地站在书桌前。该画发表后

陆续登载于国内的《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工农兵画报》、《陕西文艺》、《富春江画报》、《中国新兴版画

五十年选集》、《鲁迅美术形象选》、《中外黑白木刻选》等多家报刊、杂志、画册上。  

    2002年6月，原审被告绍兴市人民政府召开《关于鲁迅故里保护工作专题会议》，主要议题是抓好鲁迅故里的

保护和发展，推进经济强市、文化名市、旅游大市的建设；确定建立鲁迅故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鲁迅故里公司，

作为鲁迅故里保护发展的项目法人。2002年9月4日，鲁迅故里公司登记设立。2003年7月1日，鲁迅故里公司与雁南公司

订立《鲁迅故里艺术品设计制作合同书》，约定由雁南公司为鲁迅故里公司设计制作《少年鲁迅及底座》、《浮雕》等

六件艺术品，设计制作费为900340元，交货日为2003年9月10日。2003年9月，由雁南公司设计制作的，总长近二十米的

花岗岩镶嵌青铜浮雕作品——景墙及其他铜雕在绍兴鲁迅故里大门广场落成。景墙由两部分画面构成，左面是鲁迅故乡

的旧街区建筑物图案，图案上方有“鲁迅故里”四个大字；右面则是整幅的鲁迅半身雕像，鲁迅手里拿着烟，烟纹为较

粗的三条，一直飘到“鲁迅故里”四个字前。此后，被上诉人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以景

墙及景墙前的铜雕为主要画面，衬以鲁迅故里景区门口的房舍、植物，拍摄成一幅照片。  

    2004年3月22日，被上诉人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广告公司）与被上诉人杭州明沁广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沁广告公司）所属的浙江时空电视中心订立了广告发布合同。2003年5月、9月，高速广告公司与杭

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入口环境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就

有关沪杭甬高速公路杭州收费站、绍兴出口处的广告牌的发布作了约定。在上述合同约定的期间内，沪杭甬高速公路杭

州收费站、绍兴出口处均设立了以文旅公司拍摄的鲁迅故里景墙照片为宣传照的广告牌。  

    2004年，被上诉人绍兴市城市公交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卡通公司）启用“建设事业IC卡密钥管理

系统”，一卡通公司按照文旅公司提供的包含鲁迅故里景墙照片、并配以景区的其他景物的图片作为底图，制作了公交

IC卡，并按照其与被上诉人绍兴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订立的合同，交付公交公司使用。  

    2003年12月，被上诉人绍兴市荣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荣广告公司）按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的要求，在绍兴市区发布“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绍兴人”的公益广告一幅，广告中的其中一幅画面采用的是

文旅公司拍摄的鲁迅故里景墙照片。  

    文旅公司和被上诉人绍兴市旅游局在其网站上，均使用了文旅公司拍摄的鲁迅故里景墙照片作为绍兴旅游的宣

传资料；绍兴市旅游局还在杭州艮山东路高速路口设立以文旅公司拍摄的鲁迅故里景墙照片为画面的广告牌。  

李以泰认为上述各原审被告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各原审被告立即停止使

用并销毁利用李以泰的《鲁迅》（又名《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版画作品制作的侵权广告牌、印刷品等所有侵

权作品。2、各原审被告在《浙江日报》上向李以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若不道歉由法院强制公布判决书主文。

3、文旅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40万元。4、雁南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20万元。5、高速广告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30

万元。6、一卡通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2.6万元。7、公交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5万元。8、荣荣广告公司赔偿李以泰

人民币5万元。9、鲁迅故里公司赔偿李以泰人民币10万元。10、各原审被告承担李以泰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调查费、公

证费、律师费共计人民币33647.4元，并互负连带责任。11、各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鲁迅故里公司保留鲁迅故里景墙，并在2006年5月1日前以铜牌的形式在鲁迅故里景墙上注明“参考了李以泰教

授的《鲁迅》版画作品”的字样；  

二、雁南公司于2006年4月1日以前一次性支付给李以泰人民币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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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雁南公司以书面形式向李以泰赔礼道歉；  

四、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808元，均由鲁迅故里公司、雁南公司各负担14500元，李以泰各负担1308元。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周 平  

代理审判员 周 卓 华 

代理审判员 王 亦 非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郭 剑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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